附件1

2014年杨凌示范区示范推广项目申报指南

2014年杨凌示范区示范推广项目包括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项目、示范推广能力提升、农业科技推广合作与理论研究项目、农民科技培训项目等四类。
一、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项目
支持永久性试验示范站（基地）和一般性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建设，项目支持额度分别为20万元以内和10万元以内，按后补助方式给予一次性资助。
（一）支持重点

1、由区内科教单位、产业链推广企业、法人科技特派员、有关协会等推广主体在国内外组建的永久性试验示范站（基地）和一般性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

2、与杨凌示范区开展政府间农业科技协作的地区依托杨凌农业科技资源在当地建成的示范推广基地。
（二）申报条件

1.永久性试验示范站（基地）
（1）试验示范站（基地）应依托杨凌农业科教资源优势，服务当地农业农村建设，带动区域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2）试验示范站（基地）必须由推广主体组建相对稳定的专家团队，有明确的首席专家。专家团队能长期驻站开展科技示范推广工作。
（3）试验示范站（基地）具有固定的示范场所和示范辐射区域，具备推广人员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能够自主运行、自负盈亏，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

（4）持续开展农业领域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等集成示范工作，能显著带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产增收。

（5）申报单位应执行示范区示范推广基地管理规范，在基地认定后每半年向有关管理部门报告示范推广工作情况并提供相关实证资料。

2.一般示范推广基地

（1）试验示范站（基地）应依托杨凌农业科教资源优势，服务当地农业农村建设，带动区域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2）应有明确的首席专家和推广团队，能够在辐射带动区域开展农技推广工作。
（3）基地应有相对固定的辐射区域并在该区域内持续开展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示范推广工作，对带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4）申报单位应执行示范区示范推广基地管理规范，在基地认定后每半年向有关管理部门报告示范推广工作情况并提供相关实证资料。

（三）申报材料
1、《2014年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申请书》；
2、附件佐证资料（包括：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专家团队名单、首席专家职称证明或聘书等；基地所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审定证书、专利证书、协议等以及基地工作开展情况的佐证资料；基地资产、固定设施使用合同 (永久性试验示范站应提供基地土地租赁或使用证明)。

二、示范推广能力提升项目

示范推广能力提升项目以增强示范推广能力、提升示范推广水平、扩大示范推广范围、提高示范推广效益为目标，支持各类推广主体依托已认定的示范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开展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工作。项目采取无偿资助方式，支持额度为30万元以内。立项后先拨付项目款的60%，通过结题验收后拨付余额。项目实施期一般为2年。

（一）支持重点

重点支持推广主体依托示范区认定的示范基地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集成应用、普及转化，集成应用中的试验研究以及远程视频系统建设。
（二）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主体应为示范区已认定基地的建设单位、主要技术支撑单位或团队。

2、项目必须以示范区认定的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为载体，基地应运转正常。

3、项目主持人原则上应是各基地技术团队首席专家或技术团队的主要成员，一个基地原则上每年只能申报一个示范推广项目。承担示范区各类科技项目未结题的原则上不能申报。

4、申报单位应服从管理部门管理，每半年必须向管理部门报告一次示范推广工作情况并提供相关实证资料。
（三）申报材料
1、《2014年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能力提升项目申请书》；
2、《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能力提升项目建议书》。
三、农民科技培训项目
农民科技培训项目支持区内有关培训机构依托杨凌农科教资源面向基层农技人员、种养殖大户、涉农企业、科技特派员、农村基层管理人员开展的各类农业科技培训活动，支持职业农民培训。

项目采取定向委托的方式，由杨凌职业农民培训管理中心组织有关培训机构实施，依据年度培训任务完成情况，采取后补助形式予以资助。 

申报材料：
1、《农民科技培训项目申请书》；

2、杨凌职业农民培训管理中心与各培训机构签订的培训合同。
四、农业科技推广合作与理论研究项目

采取定向委托方式给予无偿资助。
支持重点：
根据示范推广工作规划和整体工作安排部署，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或定向委托的方式，支持以下工作：

1、开展农业科技示范推广规划、咨询、宣传、交流、研讨等重要工作和重大活动。

2、支持有关单位开展示范推广体制机制研究；

3、支持有关示范推广管理工作。
